
附
件

1

20
22
年
度
黄
浦
区
科
技
创
新
扶
持
项
目
申
报
指
南

编
号

扶
持
事
项

支
持
标
准
和
方
式

申
报
条
件

申
报
材
料

0
1

成
长
型
高
新

技
术
企
业
资
助

对
研
发
投
入
占
比
达
5
%
以
上
且
主

营
业
务
收
入
首
次
突
破
5
亿
元
的
高

新
技
术
企
业

给
予
2
0
0
万
元
的
一

次
性
奖
励

对
其
中
掌
握
核
心
技
术

的
“
硬
科
技
”
企
业

对
其
在
本
区

购
买
、
租
赁
自
用
办
公
用
房
的

经

认
定

给
予
不
超
过
1
0
0
万
元
的
补

贴
。
事
后
一
次
性
支
持
。

1
.申
报
主
体
为
注
册
地
、
税
管
地
在
黄
浦

区
内
且
具
有
独
立
法
人
资
格
的
企
业
。

2
.在
本
区
注
册
一
年
以
上
。

3
.前
3
年
营
收
复
合
增
长
率
1
5
%以
上
。

4
.主
营
业
务
属
于
战
略
性
新
兴
产
业
。

1
.《
2
0
2
2
年
度
黄
浦
区
科
技
创
新
扶
持
项
目
申
报
表
》
。

2
.
申
报
主
体
营
业
执
照
复
印
件
。

3
.
2
01
8
、
2
0
19
、
2
02
0
、
2
0
21
年
提
交
至
税
务
部
门
的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企
业
所
得
税
年
度
纳
税
申
报
表
》


包
括

封
面
、
企
业
基
础
信
息
表
、
年
度
纳
税
申
报

表

。

4
.
企
业
2
0
2
0、
2
0
21
年
的
审
计
报
告
。

5
.
符
合
高
新
技
术
企
业
认
定
要
求
的
2
0
2
1
年
度
研
究

开
发
费
用
专
项
审
计
报
告

含
附
表

。

6
.
高
新
技
术
企
业
证
书
复
印
件
。

7
.
证
明
企
业
掌
握
核
心
技
术
的
材
料

如
2
02
0
、
2
0
2
1

年
已
申
请
的
专
利
、
软
件
著
作
权
等
材
料
复
印
件
。

8
.
在
本
区
购
买
、
租
赁
自
用
办
公
用
房
的
凭
证

选

择
提
交

。

0
2

企
业
科
创
板

上
市
奖
励

对
首
次
申
请
在
科
创
板
上
市
且
被
交

易
所
受
理
的
企
业

给
予
1
5
0
万
元

奖
励
。
事
后
一
次
性
支
持
。

1
.申
报
主
体
为
注
册
地
、
税
管
地
在
黄
浦

区
内
且
具
有
独
立
法
人
资
格
的
企
业
。

2
.企
业
在
科
创
板
的
上
市
申
请

获
得
上

海
证
券
交
易
所
受
理
。

1
.《
2
0
2
2
年
度
黄
浦
区
科
技
创
新
扶
持
项
目
申
报
表
》
。

2
.
申
报
主
体
营
业
执
照
复
印
件
。

3
.
企
业
上
市
申
请
获
得
的
受
理
函
。



编
号

扶
持
事
项

支
持
标
准
和
方
式

申
报
条
件

申
报
材
料

0
3

科
创
主
题
活
动

补
贴

对
黄
浦
区
政
府
、
区
科
委
主
导
的
有

影
响
力
的
科
技
创
新
创
业
主
题
活

动

给
予
主
办
方
实
际
发
生
费
用
的

3
0
%
最
高
不
超
过
1
0
0
万
元
的
补

贴
。
事
后
一
次
性
支
持
。

1
.申
报
主
体
为
注
册
地
、
税
管
地
在
黄
浦

区
内
且
具
有
独
立
法
人
资
格
的
企
业
、
机

构
。

2
.
科
创
主
题
活
动
举
办
前
需
将
活
动
方

案
报
黄
浦
区
科
委
同
意
。

1
.《
2
0
2
2
年
度
黄
浦
区
科
技
创
新
扶
持
项
目
申
报
表
》
。

2
.
申
报
主
体
营
业
执
照
或
登
记
证
书
复
印
件
。

3
.
活
动
实
际
支
出
专
项
审
计
报
告
。

4
.
活
动
总
结
报
告
。

0
4

科
创
载
体
服
务

补
贴

对
纳
入
本
市
科
技
创
新
创
业
载
体
培

育
体
系
的
科
技
园
区
、
孵
化
器
、
众

创
空
间
等
科
创
载
体

经
绩
效
评
估


给
予
运
营
主
体
最
高
不
超
过
1
0
0
万

元
的
补
贴
。
事
后
一
次
性
支
持
。

1
.科
创
载
体
位
于
黄
浦
区
内

载
体
运
营

机
构
注
册
地
、
税
管
地
均
在
黄
浦
区
内
且

具
有
独
立
法
人
资
格
、
信
用
良
好
。

2
.
科
创
载
体
已
纳
入
上
海
市
科
创
载
体

培
育
体
系

参
加
市
主
管
部
门
组
织
的

2
0
21
年
度
服
务
绩
效
评
价
且
为
C
等
合

格

及
以
上
。

3
.
2
02
1
年
底

科
技
企
业
孵
化
器
内
企

业
落
地
率
应
达
到
9
0
%

众
创
空
间
内
企

业
落
地
率
应
达
到
5
0
%或
落
地
企
业
年
度

增
长
率
达
到
5
0
%。

4
.
科
创
载
体
产
业
导
向
应
与
黄
浦
区
科

技
产
业
发
展
方
向
一
致

立
足
培
育
金
融

科
技
、
人
工
智
能
、
生
物
医
药
、
新
一
代

信
息
技
术
等
领
域
的
创
新
创
业
企
业
。

1
.《
2
0
2
2
年
度
黄
浦
区
科
创
载
体
服
务
补
贴
申
报
表
》
。

2
.
申
报
单
位
营
业
执
照
或
登
记
证
书
复
印
件
。

3
.
2
02
1
年
底
科
创
载
体
内
企
业
名
单

包
含
企
业
名

称
、
注
册
资
金
、
注
册
地
址
、
办
公
地
址
、
入
驻
时
间

等
信
息


其
中
对
国
家
高
新
技
术
企
业
、
市
科
技
小

巨
人

培
育

企
业
、
上
市
企
业
、
年
度
新
引
进
企
业

给
予
备
注
并
提
供
新
增
高
新
技
术
企
业
证
书
复
印
件
、

新
增
科
技
小
巨
人
企
业
立
项
证
明
复
印
件
、
新
增
上
市

企
业
获
准
上
市
相
关
证
明
材
料
、
新
引
进
企
业
营
业
执

照
复
印
件
。

4
.
2
02
1
年
度
科
创
载
体
培
育
引
进
人
才
名
单
及
人
才

证
书
复
印
件
或
其
他
相
关
证
明
材
料
。

5
.
2
02
1
年
度
科
创
载
体
内
企
业
发
明
授
权
专
利
相
关

证
书
、
证
明
复
印
件
。

6
.
2
02
1
年
度
科
创
载
体
内
企
业
参
加
科
创
类
比
赛
名

单
及
获
奖
证
书
复
印
件
等
相
关
证
明
材
料
。

7
.
2
02
1
年
度
科
创
载
体
运
营
机
构
与
政
府
科
技
主
管

部
门
联
合
举
办
或
受
托
举
办
科
技
创
新
创
业
活
动
总

结
材
料
。


